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办公室关于统一

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交存人民银行发行库

现金封签式样的通知

长银办〔2013〕264号
人民银行省内各市州中心支行，长沙辖内各支行,国家开发银行省分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邮储银行省分行,省农村信用联社,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长沙分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各城市商业银行长沙分行,各外资银行长沙分行：

为进一步加强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交存人民银行发行库现金的质量管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外支付现金质量管理规定〉的通知》（长银发〔2013〕77号），现就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交存人民银行发行库现金的封签式样规定如下：
一、各种券别封签尺寸均以各种券别人民币的票幅规格为标准（见附件1），封签尺寸不得大于票幅。 

二、各种券别封签颜色（含汉字、阿拉伯数字和底纹）均以各种券别人民币的主色为标准，封签颜色（汉字、阿拉伯数字）不得与票面主色有严重的色差（见附件2）。

三、各种券别封签用不干胶材质印制，且不能重复使用。

四、各种券别封签正面不得印制与封签式样规定无关的内容，如印制封签厂家的商标等。

五、使用裹包机系统自动打印封签的，仍按长银发〔2013〕77号文件执行，裹包机系统封包的残损币必须在钱捆封签正面的左右两侧加贴印有“残币”字样的圆形标签。圆形标签为不干胶材质，标签直径35mm，“残币”字样颜色为黑色。

六、新封签从2014年1月1日开始启用。此后用原封签交存现金到人民银行发行库，一律拒收。

七、本通知下发前的有关交存人民银行发行库现金封签的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1.人民币票幅规格和主色表

2.封签式样和印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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